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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开会。

介绍性发言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非

常热烈地欢迎参加本届会议第一委员会工作的各代

表团。我期待今后数周与诸位密切合作。

与往年一样，今年我们的议程排得很满。我相

信，我们也具备必要的意愿和决心，以合作、高效

和快速的方式开展我们的工作。我在履行指导第一

委员会成功完成今年工作这一职责的过程中，指望

得到所有代表团惯常的合作与诚意。我还相信，我

可以指望主席团所有成员、特别是三位副主席—费

尔南多•卢克•马尔克斯先生（厄瓜多尔）、米洛什•

尼科利奇先生（黑山）和彼得•温克勒尔先生（德

国）—以及报告员胡达达德•塞夫•帕尔古先生（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持。我毫不怀疑，委员会将

从他们的集体智慧、知识与经验中受益匪浅。

此外，我确信，委员会将继续得到裁军事务厅

及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充分支持。

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为审议第一委员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我谨提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A/C.1/68/1，其中载有2013年9月20日大会主席给第

一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这封信强调了大会在2013

年9月20日举行的第六十八届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上

作出的决定，涉及分配给第一委员会的项目。在该

次会议上，大会决定把21个议程项目，即项目89至

107、项目122和135分配给第一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

间审议。其中19个项目，即项目89至项目107涉及裁

军和国际安全问题。

我现在接着强调一下文件A/67/418中概述的委

员会拟议工作方案和时间表的细节。

各位成员记得，委员会于去年11月7日在审议

有关振兴大会工作的项目时通过了该工作方案和时

间表。随后，大会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第67/250号

决定，通过了这一工作方案。根据委员会的工作方

法，该工作方案已作为第一委员会文件印发，文号

为A/C.1/68/CRP.1，现在摆在第一委员会面前。成

员们将注意到，文件A/67/418和A/C.1/68/CRP.1载

有关于工作方案和时间表的同样信息。

按照惯例，制定工作方案和时间表时考虑到了

过去几年提出的多项倡议，包括关于振兴第一委员

会工作及改革其议程的1998年9月8日大会第52/4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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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定。在这方面同样考虑到了1997年7月31日第

51/241号决议附件第36段，其内容如下：

“在大会常会期间,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

员会不应同时举行会议,可考虑依次开会。”

因此，与往年一样，第一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安

排在上午或下午，但10月22日星期一除外，从委员

会面前的这份暂定工作方案和时间表中，成员们或

许已经注意到，当天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会议。我

要澄清一点，这一安排得到了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

员会主席的同意。

今年，第一委员会将于10月7日星期一开始其

实质性工作。委员会总共将举行24次会议，审议分

配给它的议程项目，并且根据总务委员会在文件

A/68/250第14段中提出的建议，在11月6日前结束工

作，大会在其第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这份文件。

第一委员会也将根据有关振兴大会工作的议程

项目122，审议第六十九届会议暂定工作方案并就其

采取行动。

各位成员知道，有关方案规划的项目135已分

配给所有主要委员会以及大会全体会议审议，以便

继续努力加强对评估、规划、预算和监督报告的讨

论。如果大会分配任何报告给第一委员会审议，委

员会将审议该项目。

按照第一委员会的惯例，并且正如目前本届会

议暂定工作方案所体现的那样，委员会今年将分三

个阶段开展工作，即有关所有项目的一般性讨论，

对具体主题的专题讨论，以及就所有决议草案采取

行动。我将简要谈谈我们预期在这几个部分要做的

工作。

第一阶段，即有关所有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将从10月7日至16日进行，总共举行7次会议。应当

指出，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阶段，委员会将按照惯例

与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就委员会在过去历次会议上通

过的决议和决定采取的后续行动交换意见并介绍报

告。交换意见的具体日期将在与高级代表办公室磋

商后适时宣布。

为最大限度利用我们在一般性辩论阶段可用的

时间，我建议我们保持使用发言滚动名单的做法，

名单目前正在接受所有希望发言的代表团的报名。

我了解到，相当多的代表团已经报名，我请打算发

言但尚未报名的代表团尽快报名。正如工作方案所

示，一般性辩论发言报名将在10月8日星期二下午6

时截止。

我还要提醒所有希望报名发言的代表团铭记，

滚动名单意味着他们应准备好随时发言，甚至可能

比原定计划提早一次会议发言。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分配给我们的资源，我要敦

请所有发言的代表团遵守委员会的惯例，在以本国

名义发言时把发言时间限制在最多10分钟以内，在

以若干代表团的名义发言时则把时间限制在15分钟

以内。

在这方面，我请打算作较长篇发言的代表团作

简明摘要发言，并提供其书面发言稿全文，供张贴

在第一委员会“QuickFirst”网站上。我希望所有

代表团都熟悉进入这个网站的程序。在这方面需要

协助的代表团，请与委员会秘书联系。

按照委员会的惯例，委员会工作的第二阶段

将着重就分配给委员会的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

项目的具体主题进行分阶段专题讨论，以及介绍和

审议将在这些项目下提交的所有决议草案和决定草

案。这阶段的工作将从10月17日持续到10月29日，

共安排了10次会议。然而，如果委员会提前、也就

是在10月16日星期三结束之前完成一般性辩论阶段

的工作，我们届时将决定是随即开始专题讨论阶段

的工作还是维持原定时间安排。

在我们工作的第二阶段并且按照惯例，委员会

将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

的其他高级官员进一步交换意见，并同独立专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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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小组讨论和其他交流。也是在这个阶段，委员会

将安排时间，让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其工作。

与往年一样，委员会专题讨论阶段的会议将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正式方式开始，视情况

安排小组讨论或嘉宾演讲，接着是非正式的问答会

议。第二部分是正式会议，由各代表团就所审议的

项目发言以及介绍决议草案。

按照委员会惯例，已经为专题讨论阶段编写了

一份内含工作方案细节的指示性时间表，载于文件

A/C.1/68/CRP.2中，并且也已在会议室里分发。

我获悉，大会主席表示希望在我们专题讨论阶

段的某个时候向第一委员会发言。一旦我们确认他

发言的日期和时间，我将立即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委

员会。

今年，我们将沿用以电子方式提交决议草案的

做法，秘书处将在本次会议结束后随即举行技术通

报会，介绍关于提交决议草案程序的进一步细节。

我谨请所有代表团留下参加这一十分重要的通报

会。

为便于委员会开展工作，尤其是使各代表团有

充裕时间进行磋商，并且也确保秘书处有必要的时

间以所有正式语文处理决议草案，我谨提议，如工

作方案所示，把提交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的截止时

间定在10月17日星期四中午12时。规定这一截止时

间的必要性还在于，有足够时间尽早以所有正式语

文提出通常在“L”文号系列下印发的所有其他文件

草案，供各代表团审议。

因此，我呼吁各代表团严格遵守10月17日星期

四中午12时这一提交草案的截止时间。我甚至要鼓

励各代表团，如有可能，请在规定截止时间之前提

交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以使各代表团在必要时有

足够的时间向本国首都请示，这样，最后通过的文

本将体现最高程度的一致意见。

尤其重要的是，各代表团应尽早提交所有可能

涉及方案预算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便秘书处能够及

时编写关于这些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必要

说明。

此外，我谨提醒各代表团，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行政咨委会）和第五委员会需要时间来

审查所有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然后才能由

大会就其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提请各代表团注

意总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载于文件A/68/250的报

告中的指导意见。在该报告第47段中，总务委员会

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

大会主要委员会。它还重申行预咨委会在这方面的

作用。

在同份报告第48段中，总务委员会还提请大会

注意行预咨委会对文件A/54/7中提出的“在现有资

源范围内”一语的使用所表达的看法。因此，请各

代表团避免在第一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或决定草案中

使用“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这个词语。

委员会工作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就

所有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将从10月

30日星期三开始，到11月6日星期三结束，如文件

A/C.1/68/CRP.1所载工作方案所示，将为此举行共

计6次会议。

关于表决，我提议委员会保留我们往年所遵

循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决议草案归入以下几个

组：核武器、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外层空间

（裁军方面的问题）、常规武器、区域裁军与安

全、其它裁军措施和国际安全，以及裁军机制。我

将在更接近开始这部分工作时向委员会介绍有关这

一阶段的进一步情况。

请允许我指出，去年这个时候，虽然由于不幸

的“桑迪”风暴而丧失了3个工作日，但委员会仍然

按时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工作。在委员会的大力、积

极支持与配合下，我深信我们也能够就今年将提交

委员会的所有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以便

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内——或甚至更早——完成我

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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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否 可 以 认 为 委 员 会 希 望 按 照 文 件

A/67/418、A/C.1/68/CRP.1和A/C.1/68/CRP.2所载

的拟议工作方案和时间表行事？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为了充分利用分配

给委员会的时间和设施，我打算分别于上午10时和

下午3时准时开会，以及下午1时和6时散会。我确信

在这方面我可以指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我还要提请各位成员注意文件A/68/250中题

为“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的议程项目5

，以及经2002年7月10日第56/509号决议修正的议事

规则第99(a)条。该条内容如下：

“所有主要委员会应至少在会议开幕前三

个月选出主席一人，第一○三条规定的主席团

其他成员的选举至迟应在该届会议的第一周结

束前进行。”

鉴于该规定，我提议第一委员会在2014年5月或

6月的某个时间，即大约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开幕前

三个月审议该项目。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希望这

样做？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在这方面，我谨提

请委员会注意文件A/C.1/68/INF/4，其中载有关于

振兴大会工作的2013年8月29日第67/297号决议的相

关规定。总务委员会在文件A/68/250中提到了这些

规定。

这些规定除其他事项外，鼓励各主要委员会

至少在届会开幕前三个月选举其各自的主席团，

以便更好地协调和更加顺利地交接工作；利用各

自“快讯”(QuickPlace)，为顺利安排和及时完成

工作提供便利；分享各自工作方法方面的经验、最

佳做法和教训；以及酌情提出关于对大会议程项目

进一步实行两年一审、三年一审、集中审议或予以

取消的建议。我谨鼓励所有代表团在发言中就这些

规定提出想法和建议。

最后，我谨简略谈谈分发文件方面的趋势。成

员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看到联合国正明显减少打

印文件的分发，因为这些文件越来越多地以电子形

式公布，使代表们更容易在各自常驻代表团和联合

国会议厅这里通过互联网查阅。联合国一些委员会

利用该趋势方便、快速查阅及成本效益高的优势，

已经转为“无纸化”操作。虽然我们还远未达到完

全无纸化状态，但是我敦促委员会尽可能以无纸化

模式开展工作。各代表团个别要求提供某种语文的

必要文件副本，而不是要求秘书处在会议室里堆放

所有语文的所有文件，这样做可提供极大帮助。在

任何情况下，秘书处将继续为需要特定文件的代表

团提供“随要随印”服务。

另一个可靠的文件来源是第一委员会的门户网

站“QuickFirst”。在该网站上，可以通过网站搜

索引擎轻松、快捷地调阅所有英文文件。这样我们

可以促进联合国的绿化，为本组织节省资源。

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希望这样做？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文件A/C.1/68/

CRP.1所载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表，委员会将于10月7

日星期一上午10时整，在本会议室开始其实质性工

作。我期待着在未来几周与所有成员密切合作。

上午10时40分散会。


